
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
基层高血压管理流程

生活方式干预 +
药物治疗

单纯生活方式干预
最多 3 个月

可选择

SBP ＜ 160 mmHg 且
DBP ＜ 100 mmHg 且

无合并症 3

评估：病史、查体、辅助检查

确诊高血压

3 个月随访

年度随访评估

首诊 SBP ≥140 mmHg 和 / 或 DBP ≥90 mmHg1

SBP ≥180 mmHg 和 / 或 DBP ≥110mmHg2

SBP ≥ 140 mmHg 和 / 或
DBP ≥90 mmHg1

SBP ＜ 140 mmHg 且
DBP ＜ 90 mmHg

4 周内非同日两次复诊

否

是

转诊

是 是

转诊后 2 周内
随访

是

否
至少 3 种药物

足量未达标

初
诊
转
诊

随诊

SBP ＜ 180 mmHg 且 DBP ＜ 110mmHg

达标4

达标4 达标4

达标4

每 2- 4 周
随访调药

转诊后 2 周内
随访

转诊
做必要的紧急处理

5

安静休息后
复测仍未下降

随
访
转
诊

6

注：1 SBP：收缩压；DBP：舒张压。“和 / 或”包括以下 3 种情况： ① SBP ≥	140mmHg 且 DBP ≥	90mmHg；
     ② SBP ≥	140mmHg 且 DBP <		90mmHg；
     ③ SBP <	140mmHg 且 DBP ≥	90mmHg。

 2“和 /或”意义同上。

 3 合并症： 指冠心病、心力衰竭、脑卒中、慢性肾病、糖尿病或外周动脉粥样硬化病。

 4 达标： 一般高血压患者，血压降至 140/90mmHg以下，合并糖尿病或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可在 140/90mmHg的基础上再适当降低；
   年龄在 65~80 岁的患者血压降至 150/90mmHg 以下，如能耐受，可进一步降至 140/90mmHg 以下；
   80 岁以上患者降至 150/90mmHg 以下。

 5 初诊转诊： （1） 血压显著升高≥180/110mmHg，经短期处理仍无法控制；
   （2） 怀疑新出现心、脑、肾并发症或其他严重临床情况；
   （3） 妊娠和哺乳期女性；
   （4） 发病年龄＜ 30 岁；
   （5） 伴蛋白尿或血尿；
   （6） 非利尿剂引起的低血钾；
   （7） 阵发性血压升高，伴头痛、心慌、多汗；
   （8） 双上肢收缩压差异＞ 20mmHg；
   （9） 因诊断需要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。

 6 随访转诊： （1） 至少三种降压药物足量使用，血压仍未达标；
   （2） 血压明显波动并难以控制；
   （3） 怀疑与降压药物相关且难以处理的不良反应；
   （4） 随访过程中发现严重临床疾病或心、脑、肾损害而难以处理。

不伴急性症状 伴急性症状


